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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溪湖高級中學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 
                              

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24 日校務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第三點 

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 本要點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審議下

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校園規劃及其他與校務相關之重大事項。 

    （二）依法令或本於職權所訂定之各種重要章則。 

    （三）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四）校內組織設立、變更及停辦事項。 

    （五）其他依法令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事項。 

三、本會議組織成員及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由本校校長、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職員代表六人、家長會代

表一人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組成。 

（二）第一款職員代表六人，由公務人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委員擔任。 

（三）第一款家長會代表一人，由家長會會長擔任。 

（四）第一款學生代表，不少於成員總數 8％。 

四、本校本會議之召開方式，分為下列二類： 

（一）定期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召開日期列入學校行事曆，並於開

會七日前公告；召開日期變更時，應於開會十五日前公告。 

（二）臨時會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召開臨時會議： 

1、本會議代表五分之一以上連署，以書面附具案由請求：校長應於十五

日內召開，並於開會七日前公告。 

2、學校教職員工三分之一以上連署，以書面附具案由請求：校長應於十

五日內召開，並於開會七日前公告。 

3、因天災、緊急事故或行政單位認有必要：得隨時召開之，並應通知本

會議組織成員。 

五、本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校長因故無法召集或主持時，由其職務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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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並主持之。 

六、本會議開會及議決方式如下： 

（一）應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

始得決議。 

（二）成員以親自出席為原則；家長會代表及學生代表，得由書面委託之受

託人代為出席，並有發言及表決權。 

（三）成員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應有正當理由，並辦理請假。 

七、本會議之提案方式如下： 

（一）校長交議。 

（二）各主管單位提案。 

（三）家長會、教師會和各科教學研究會提案。 

（四）本會議組織成員十五人以上連署提案。 

（五）第四點第二款第一目或第二目之連署人提案。 

前項提案，應於開會七日前，提交本會議承辦單位彙整。但第四點第二款第

三目臨時會議之提案，不在此限。 

八、本會議紀錄由文書組長擔任之，會議紀錄由主席核閱簽名並公告於學校網

頁。 

    前項紀錄之決議事項應送交學校各相關業務單位執行，並於下次會議提出  

執行報告。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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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溪湖高級中學風險管理(含內控制度)委員會 

設置要點  
111 年 3 月 23 日擴大行政會議提案討論通過  

 

一、 依據：109 年 9 月 11 日院授發管字第 1091401449 號函「行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原則」辦理。  

二、目的：   

(一)為落實管考作業簡化之政策，強化學校自主管理精神，將風險管理融入 

各項計畫之擬訂，並確實執行，以降低執行各項業務時發生危機之機

率。  

    (二)透過辨識及評估風險，採取內部控制或其他處理機制，於內部稽核中檢 

        討改進，除逐步降低各項風險之影響外並能發現潛在的風險。  

三、成員：  

    由校長、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主任教官、總務主任、實習主任、輔 

    導主任、圖書館主任、人事主任、主計主任等擔任委員，共計 11 人。  

(一)委員任期為一學年（每年八月一日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二)校長擔任召集人，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秘書兼任，負責本委員會之行政 

        業務。  

四、會議：  

    (一)每學年至少開會一次，另視必要得召開臨時會。  

    (二)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 

        得決議。  

五、任務：  

    (一)各項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之教育訓練及相關事項。  

    (二)應於每年檢討前一年度風險管理執行情形；其中涉及年度施政目標之重 

        大風險處理結果，應納入前一年度稽核報告。      

    (三)於當年度中發現新風險者，修正當年度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與機關風 

        險圖像，賡續推動當年度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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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針對有未落實辦理風險評估、外界關注事項、簽署部分有效或少部分有 

        效類型內部控制聲明書等，應綜合評估對其目標達成之影響程度，採取 

        例外管理，並於期限內要求相關單位就特定議題提出檢討改善。  

    (五)應依前項風險管理執行情形、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與機關風險圖像， 

        作為每年擬訂次一年度校務經營之參照依據。  

六、本設置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